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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強化食品安全措施辦理情形 
103 年 11 月 6 日 

項目 具體內容 辦理情形（完成時間） 

1.加重刑責

罰金 

＊ 將現行黑心廠商摻偽假冒行為處 5 年

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 7 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得併科 800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
＊ 黑心廠商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，處 1

年以上、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得併科

1 億元以下罰金。 

＊ 黑心廠商行為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

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2 億

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、
1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 1 億 5 千萬

元以下罰金。 

＊ 黑心廠商不法行為之罰鍰，由現行處 6

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，提高為 6 萬

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鍰。 

1. 103.9.25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。 

2. 103.10.16 經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完成審查，修正
通過 8 條，不予增訂或維持現行條文 9 條，保

留 19 條交付朝野協商。 

3. 部分尚未達成共識之條文，立法院刻正進行黨
團協商。 

2.提高檢舉

獎金 

＊ 協調各縣市政府提高檢舉獎金額度，由

現行罰鍰 10%提高至罰鍰 20%以上。 

＊ 中央政府對成功檢舉案件，優先發給檢

舉人 10 萬元以上之獎金，金額視檢舉

貢獻程度訂之，最高 200 萬元。 

1. 103.11.5 公告修正「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獎勵

辦法」第 4 條，將檢舉獎金額度提高至罰金或
罰鍰 20%以上，並針對企業員工舉發案件之獎

金加成，鼓勵民眾勇於檢舉不法。 

2. 目前各縣市檢舉獎金發放比例一般為罰鍰 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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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訂定「良心員工條款」，凡挺身而出檢

舉黑心廠商之現職或離職員工，其檢舉

獎金加倍發給。 

至 10%，重大案件為 5%至 60%。自 104 年起各

地方政府均將配合獎勵辦法之修正，提高檢舉

獎金額度至罰金或罰鍰 20%以上。 

3. 另於「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獎勵辦法」第 4

條增列中央主管機關亦得核發檢舉獎金，就違

規情節重大之案件，中央給予 10 萬元至 200 萬

元之獎金，由食品安全保護基金支應。 

4. 針對檢舉屏東郭烈成黑心油之農民，已頒予 200

萬元獎金；針對檢舉黑心油之台南 A 先生，將
頒予 50 萬元獎金，103 年 11 月完成核撥作業。 

3.中央檢舉

專線 

＊ 凡向地方政府檢舉未獲積極處理者，可

向中央政府檢舉。（檢舉專線電話：
02-27878200） 

＊ 中央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小組將以跨部

會整合行動方式對檢舉案件進行徹
查，並由法務部臺高檢負責與地檢署聯

繫。 

1. 103.9.17建置中央檢舉專線電話02-27878200，由專人

錄案管理，103.9.1 至 103.11.4 計檢舉 42 件，均
已交由地方政府查辦，其中 12 件已辦畢，30 件

辦理中。 

2. 103.10.31 完成 27 家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上之食
用油脂工廠清查作業（已超過食用油脂總額

80%以上）。其中正義、強冠、大統長基、頂新

4 家停業，另 1 家為飼料廠，1 家自炸豬油自

用。部分工廠內 GHP 方面有缺失，地方衛生主

管機關已令業者限期改善，限期內未改善者，

依法處辦。預定 103.12.31 完成資本額 3 千萬元
以下 231 家查核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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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油品分流

管制 

＊ 將現行食用油/飼料用油/工業用油進行

分流管理，凡食品製造或加工業者皆不

可使用飼料用油或工業用油，違者重
罰。 

＊ 將現行食用油/飼料用油/工業用油（可

能進入食品製造過程者）之進口實施分

流管理，並一律提高其規範強度，要求

登記並申請輸入查驗。 

 

 

1. 103.10.15 財政部公告輸入油品應在進口報單上

註明輸入用途，自即日起實施。衛生福利部函

自 103.11.12 起凡輸入所有供食品用途產品，應
於進口報單註明輸入「輸入供食品用途」。 

2. 103.10.20公告限制稅則號列CCC1518.00.50.00-2「未

列名非食用之動、植物油脂或本章不同油脂餾

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」進口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3. 103.10.29 經濟部公告符合工廠管理規定之製造

業進口工業用油脂貨品供生產製造使用，應檢
附經濟部工業局之同意文件。 

4. 103.10.30 農委會公告飼料詳細品項增訂「動物

油脂」及「植物油脂」品項，自 103.10.31 起輸
入飼料油脂須取得農委會許可並須按月申報流

向。 

5. 103.10.31 起全面實施油品分流管理，進口油脂
分成食用油/飼料油/工業油，皆需主管機關同意

並管制其流向；另海關進口稅則第 15 章及第 38

章 23 節之油脂貨品，皆須經相關機關查驗或核
發用途證明，於進口報單填報主管機關簽審「輸

入許可證號碼」方可進口。 

6. 103.11.4 經濟部發布解釋令「為健全工廠管理及
維護公共利益，從事食品製造、加工之新設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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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，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工廠

登記，其載明主要產品應限於食品，且不得於

同一廠址從事非食品製造、加工。」。 

5.廢油回收

管理 

＊ 針對目前尚未納管之夜市、商圈、餐

廳、小吃店及攤販產出之廢食用油，啟

動全面訪查，並要求小型餐飲業者將廢
食用油交由清潔隊或合格回收清除業

者回收。 

＊ 事業產出之廢食用油，環保署正研議擴
大列管事業範圍，相關公告草案研擬

中。 

＊ 推動「資源循環利用法」（草案）之立
法，完備相關法制。 

1. 103.9.15 函頒「廢食用油訪查作業原則」，請地

方環保機關針對轄內小型餐飲業訪查廢食用油

流向。截至 103.10.31 完成 517 處夜市/商圈及 4

萬 136 家小型餐飲業之訪查作業。估計每年廢

食用油數量 2 萬 8,464 公噸，送交清潔隊及清除

機構者約占 59%，回收個體戶（小蜜蜂）回收
約占 41%。 

2. 103.10.29 函頒「廢食用油複查輔導計畫」，請地

方環保機關複查輔導小型餐飲業將廢食用油交
付合法流向，並建立產出廢食用油之餐館業清

冊等。 

3. 103.10.30 函頒「輔導廢食用油回收個體戶（小
蜜蜂）合法化推動計畫」，預定 103.12.31 前完

成輔導回收個體戶納為合法清除機構。 

4. 103.10.24 公告修正「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

收項目」，增列「食用油」。清潔隊應予回收家

戶及非事業排出之廢食用油，自公告日起實施。 

5. 103.10.30 預告擴大列管應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
之事業，包括西式連鎖速食店、餐館業、食品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J00300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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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造及旅館業等，應以網路申報廢食用油流

向。從原列管 1113 家增加為 7200 家事業名單，

預定 103.12.31 正式公告並實施。 

6.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刻正審議

「資源循環利用法」（草案）。 

6.落實三級
品管 

＊ 一級品管─業者自主品管：103 年 12

月 31日起首波公告 5大業別強制實施;

食用油脂製造業者於 10月 31日起實施

強制自主檢驗制度。 

＊ 二級品管─第三方驗證：104 年 1 月 1

日起食用油脂製造業者衛生安全強制

接受第三方驗證。 

＊ 三級品管─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：食

用油脂製造業者優先納入 GHP 查核。 

 (一)一級品管-業者自主品管： 

1. 資本額 3000 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業者於

103.10.31 起實施強制自主檢驗制度 (一級品

管)；五大業別(水產、乳品、肉品、食品添加物
輸入及製造、特殊營養食品)於 103.12.31 前強制

實施；另八項大宗民生物資(澱粉、麵粉、糖、

鹽、黃豆、小麥、玉米、醬油)製造業於 104 年
7 月起強制實施。 

2. 輔導學校實驗室及食品業者實驗室之檢驗品質

及檢驗技術，預計 103 年底有 12 家學校可提出
認證申請，104 年度預計再完成 20 家學校輔導。 

(二)二級品管-第三方驗證： 

1. 103.11.7 預定公告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

及委託驗證管理辦法(草案)，陸續公告應辦理第

三方驗證之食品業別。 

2. 促請地方衛生機關採認驗證成果，擴大運用民
間驗證機構之專業及人力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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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三級品管-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： 

1. 103.7.1 成立食藥稽查戰隊全面加強稽查。 

2. 103.12.31 至少完成國內 231 家食用油脂製造工
廠之 GHP 查核。 

3. 103.9.24 行政院已同意增加稽查人力 70 人建置

於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，由中央統一調度執

行食品稽查工作並協助地方加強食品安全管理

工作。 

7.食品追溯
追蹤 

＊ 食品追溯追蹤制度之實施期程: 

  短期:公告油品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實

施，八大類食品於 104年 2月 5日實施。 

  中期:醣類、澱粉及大宗穀類食品於 104

年 7 月實施。 

  長期:其他食品依風險高低於 104 年底

起分階段實施。 

＊ 由油品業者開始，逐步要求食品業者一

律使用電子發票，以利追溯追蹤及勾稽

管理。 

1. 103.10.27 公告自 103.10.31 起食用油脂製造、加
工、調配業者及輸入業者實施食品追溯追蹤制

度，並指定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

造、加工、調配業者及食用油脂輸入業者應於進
出貨後 3個工作天內將追溯追蹤紀錄上傳至食品

雲及 103.12.31 起強制使用電子發票。 

2. 103.10.27 公告八類食品業者自 104.2.5 起實施食
品追溯追蹤制度。 

 (八類食品業包括：「肉類加工食品業」、「乳品加

工食品業」、「水產品食品業」、「食品添加物業」、

「餐盒食品業」、「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」、

「應標示『基因改造』或『含基因改造』字樣之

食品業者」、「標示『非基因改造』或『不是基因
改造』字樣之食品業者」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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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04 年 7 月預定大宗民生物資(澱粉、麵粉、糖、

鹽、黃豆、小麥、玉米)實施追溯追蹤制度。 

8.食品
GMP 改

革 

＊ 食品 GMP 制度之精進措施提早自 104

年 1 月 1 日全面施行，新制要點包括： 

1.全廠同類產品全數認證 

2.落實源頭管理 

3.追蹤管理強化 

4.國際接軌 

5.簽約與授證：GMP 協會僅負責食品
GMP 認證制度之推廣，簽約作業改由

認證執行單位（食品所、穀研所）負

責，授證作業亦改由經濟部以官方名
義授與。 

＊ 經濟部將全力宣導「只有 GMP 商品，

沒有 GMP 廠商」之觀念，俾民眾及中
下游食品業者正確選用優良產品。 

1. 103.10.30 經濟部完成業者及專家學者座談會及
消費者民意調查，各界意見傾向保留 GMP 制

度，支持大幅改革並轉由民間辦理、政府嚴格監

督。 

2. 104.1.1 實施食品 GMP 精進措施，原認證廠商全

廠同類產品均須全數認證，如無法於緩衝期間全

數通過驗證者，其 GMP 資格取消。加強宣導食
品 GMP 認證制度：「只有 GMP 商品，沒有 GMP

廠商」。 

3. 食品 GMP 制度將規劃轉型由食品業者自發性推
動，以第三方公正單位監督，建立產業自主管理

體系，以接軌國際驗證制度，拓展國際市場。 

（1） 未來授權工作移轉給重整後的食品 GMP 協
會辦理，加入消費者團體代表及通路業者，

強化第三方專業機構與消費者保護團體共同

監督機制。 

（2） 制定輔導及驗證機構規範，開放法人登錄成

為輔導或驗證機構，其中驗證機構改由經

TAF (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)認證通過之
第三方機構負責驗證與發證，輔導與驗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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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區隔，避免外界對球員兼裁判之疑慮。 

（3） 政府的輔導及監督功能及角色並未退化或消

失，持續輔導新制規範符合國內食品安全衛
生法規，如 GHP、追蹤追溯制度，落實三級

品管，在過渡期將協助新制建立公信力，輔

導制度階段性進行變革及加快國際接軌。 

 


